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代理）、新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注：以上任免事项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八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新任公司

督察长任职资格已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常青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

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

格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教师；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担任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职于万家（天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市场

拓展部经理、监察稽核部总监助理、北京办事处（筹）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担任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监察稽核部总监、战略

发展部总监。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国籍

学历、学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代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陶耿

离任原因

新任公司督察长任职，陶耿不再代理督察长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

说明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自李常青先生任督察长职务之日起，陶耿先生不再代行督察长职务。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

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报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国泰民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国泰民安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７６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亮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龚炜、刘文正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亮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０２－２７

证券从业年限

５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张亮，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加工工程学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任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加入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研究发展

部行业研究员、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基金基金经理

助理，现任华富国泰民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基金经

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0809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2015-002

债券代码：

112199

债券简称：

14

铁岭债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将于

2015

年

3

月

6

日支付

2014

年

3

月

6

日至

2015

年

3

月

5

日期间的利息

8.45

元

/

张

(

含税

)

。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3

月

5

日，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3

月

5

日深交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4

铁岭

债

"

持有人。

2015

年

3

月

5

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5

年

3

月

5

日

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一、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

"14

铁岭债

"

，债券代码

"112199"

。

3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4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5

、发行价格：

100

元

/

张。

6

、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8.45%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7

、起息日：

2014

年

3

月

6

日。

8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

、担保情况：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10

、信用级别：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

级。

11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13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8.45%

，每张派息额

8.45

元

(

含税

)

。

14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15

、年付息次数：

1

次。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债券

"14

铁岭债

"

的票面利率为

8.45%

，本次付息每

10

张

"14

铁岭

债

"

派发利息人民币

84.50

元

(

含税

)

。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67.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76.05

元。

三、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3

月

5

日

2

、除息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3

、付息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3

月

5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

款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

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

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辽宁省铁岭市新城区金沙江路

11

号

联系人：迟峰

联系电话：

024-74997822

传真：

024-74997890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号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座

22

层

联系人：徐柯、马学韬、周昌凌

联系电话：

021-38565494

传真：

021-38565900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5-014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2015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5

时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6

日

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兴庆科技园兴春路

235

号·宁夏新科青龙管道

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陈家兴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1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11,152,6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8%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计

1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11,152,6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8%

；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

。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2

月

12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及授权的代理人。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3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152,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现场投票

111,152,693

股，网络投票

0

股；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

票

0

股；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

票

0

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2

、《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152,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现场投票

111,152,693

股，网络投票

0

股；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

票

0

股；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

票

0

股。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3

、《关于重新制定

<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152,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现场投票

111,152,693

股，网络投票

0

股；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

票

0

股；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

票

0

股。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四、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吴江涛律师、 马继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普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０

，

２９３

，

５０３．７３ ５１５

，

１４３

，

１３６．５６ １．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３

，

９１９

，

６２７．２８ －５２

，

０９１

，

７６８．２０ ５４．０８％

利润总额

９

，

３４７

，

０１５．８６ －４７

，

５５１

，

７９５．５５ １１９．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２０６

，

７９８．２０ －４８

，

２７１

，

４７５．８９ １１９．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２０ １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３％ －８．２５％ ９．８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２５

，

３９９

，

０５７．３２ ８０４

，

６７２

，

７８９．０１ ２．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７０

，

１２１

，

３８３．７０ ５６０

，

９１４

，

５８５．５０ １．６４％

股本

２４５

，

８４９

，

７６８．００ ２４５

，

８４９

，

７６８．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３２ ２．２８ １．７５％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为

５２

，

０２９

万元，同比增幅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

９２１

万元，同比增幅

１１９．０７％

，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面临过去两年连续亏损

的局面，公司从管理团队调整、开拓市场、优化订单结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多方面采取措

施，同时盘活固定资产以增强资产流动性，共同促成了报告期内实现扭亏为盈。

（

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亏

２８１７

万元，变动幅度为

５４．０８％

， 主要原因

为：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增加及成本费用降低。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６９０

万元，增幅

１１９．６６％

，主要原因为：公司

营业利润增加及处置非流动资产的收益增加。

（

３

） 报告期内，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７４８

万元， 增幅

１１９．０７％

，主要原因为：公司利润总额增加。

（

４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增加

０．２４

元，增幅

１２０．００％

，主要原因为：公司净利润增

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４

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

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３．２．１０

条的相关规定，可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年报披露后被实施暂

停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５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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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以口头通

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在胶州市广州北路

３１８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韩方如主持，公司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一、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建扬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表决通过。

公司拟收购上海建扬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同时对其增资， 以完成上海建扬投资有

限公司收购上海鸣延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事项，本次投资涉及总金额

１４６６０

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

）。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５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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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相关术语解释

标的地块 指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

４５０１

号地块 系本次收购最终标的物

上海鸣延 指 上海鸣延实业有限公司 系标的地块产权人

上海建扬 指 上海建扬投资有限公司 拟收购上海鸣延

１００％

股权

上海复新 指 上海复新实业有限公司 系上海鸣延控股股东

平安不动产 指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与上海建扬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拟

在标的地块开发建设

东方铁塔

本公司

或公司

或收购方

指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上海建扬

１００％

股权， 完成后

与部分原股东共同增资，实现控制上

海建扬

９５％

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日前，上海建扬与上海复新就收购上海鸣延

１００％

股权之事项已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交易金额

１４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上海鸣延的核心资产为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昆冈公路

４５０１

号”的地块，是本次投资的标的地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亦未办理

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本公司拟收购上海建扬

１００％

股权，并与自然人股东共同对上海建扬增资，本次投资涉及

总金额

１４６６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东方铁塔将持有上海建扬

９５％

股权。上海建扬与上海复新股

权交易完成后， 上海建扬将持有上海鸣延

１００％

股权， 即东方铁塔间接持有上海鸣延

９５％

股

权。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该投资事项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并且本次交易不涉

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建扬股权”涉及交易方

交易方一：上海浩博投资有限公司

１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１０１０５０００３２１９８９

２

、公司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３０００

号

５００２

室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４

、法定代表人：袁锦

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６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

７

、股权结构：上海浩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自然人袁锦、袁辉。

８

、股权情况：持有上海建扬

６５％

股权。

９

、上海浩博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方二：李冰

１

、身份证号：

３１０１１２１９５９＊＊＊＊＊＊１９

２

、家庭住址：上海市徐汇区

３

、股权情况：持有上海建扬

１７．５％

股权。

４

、李冰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方三：张莹

１

、身份证号：

３１０１１５１９８２＊＊＊＊＊＊２７

２

、家庭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

３

、股权情况：持有上海建扬

１７．５％

股权。

４

、张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上海鸣延股权”涉及交易方

上海复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１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６６２５１

２

、公司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可乐路

２８８

号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４

、法定代表人：陆顺卿

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６

、主营业务：销售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和纺织原料、化工原料、家用电器、照明电器、

五金工具、水暖器材、汽车配件、橡塑制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房屋租

赁。

７

、股权结构：上海复新的股东为自然人陆顺卿、陆鸣佳。

８

、股权情况：持有上海鸣延

１００％

股权。

９

、上海复新与上海建扬不存在关联关系。

１０

、上海复新与本公司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及标的地块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

１

：上海建扬投资有限公司

１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１０１１４００２８５２１８２

２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兴邦路

７５５

号

２

幢

３

层

Ｄ

区

３０８０

室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４

、法定代表人：袁锦

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６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７

、股权结构：上海建扬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上海浩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

２

张莹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３

李冰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主要财务数据：上海建扬为

２０１５

年初新注册的公司，实收资本

０

元。 截至目前，公司无

资产，无负债，也未实际从事业务经营。

（二）标的公司

２

：上海鸣延实业有限公司

１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１０２２７００００５２５６６

２

、公司住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昆冈公路

４５０１

号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４

、法定代表人：陆顺卿

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６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食品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

赁，仓储（除危险品、食品），五金交电、建材、百货批发，商务咨询；食品存储（含冷冻冷藏）（限

许可证地址经营）。

７

、股权结构：上海鸣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上海复新实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５５６．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２５．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３１．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元，净利润

－２９３．２４

万元。

根据有资质的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确认，上海鸣延已多年停产闲置，其主

要资产为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昆冈公路

４５０１

号”的自有土地。

（三）标的地块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鸣延提供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沪房地松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４７００

号）标的地块的

基本信息如下：

房地坐落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昆冈公路

４５０１

号

权证编号 沪房地松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４７００

号

权利人 上海鸣延实业有限公司

使用权来源 出让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

７５２３３

平方米

地号 松江区佘山镇南横泾村

６６／１

丘

使用期限

５０

年，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５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方

投资协议甲方为“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方），乙方为“上海浩博投资有限公

司、李冰、张莹”（标的公司股东），丙方为“上海建扬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２

、投资方案

本次收购将通过“股权收购”，结合“现金增资”的方式完成，具体为：

（

１

）甲方收购乙方所持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基于标的公司对于标的地块未来建设开发的

预期权益，经商谈收购价格确定为

７３３

万元。

（

２

）股权收购完成后，甲方与乙方原股东李冰、张莹共同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标的公司

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４６６０

万元， 其中甲方出资

１３９２７

万元 （含原认缴出资

１００

万

元），李冰、张莹各增资

３６６．５

万元，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甲方

１３９２７ ９５％

李冰

３６６．５ ２．５％

张莹

３６６．５ ２．５％

合计

１４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向上海复新支付上海鸣延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价款

１４３００

万元人

民币，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届时上海鸣延股权结构如下：

（

４

）本次投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４

、合同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５

、其他条款

协议还对收购条件、具体项目实施、项目税费、违约责任、保密条款等作出了明确约定。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完成后，控股子公司上海建扬将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不

动产”）在“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昆冈公路

４５０１

号”标的地块展开合作，建设运营现代化物流

仓储综合服务园项目。

平安不动产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旗下一级子公

司，主要负责中国平安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和资金管理，目前业务领域包括商业写字楼、城市

综合体、养老休闲地产和工业地产的投资；公司目前管理的在建及营运项目总资产约

５００

亿

元，项目运营经验丰富。

本次投资所涉行业属于物流服务业，是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并快速发展的行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确定了

１２

项重点工程，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并且明确了着力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物流企业规模化，改善物

流基础设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根据现在的行业状况，我国物流业正面临着快速发展的最好

机遇期，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公司此次投资并计划开展现代化物流产业园项目主要是为了拓

展公司的业务范围、满足公司未来多元化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投入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拓展业务领域，丰富和完善公司发展策略的重要尝试。 但是标的公

司的运营及项目开展尚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 公司将通过建立完善的

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业务运营管理、财务管理及有效的考核制度，促进标的公司的稳定健康发

展。

由于标的公司的运营存在一定的磨合期和项目培育期，短期内不会对公司效益产生较大

影响。

七、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上海建扬各股东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书；

３

、上海建扬与上海复新签订的上海鸣延股权转让协议；

４

、交易相关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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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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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０２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预审计，但与最终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９７

，

７８４

，

５８２．０７ ３５６

，

２７５

，

３６７．８８ １１．６５

营业利润

４４

，

０７５

，

５２３．２９ ４１

，

３５８

，

６１３．１３ ６．５７

利润总额

７８

，

３５８

，

５７１．９４ ５８

，

７２７

，

５９５．９５ ３３．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６９

，

００６

，

２７３．９２ ６１

，

５０８

，

７８０．５８ １２．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１５０ ０．１０２５ １２．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８７ ２．５８ ０．２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５７８

，

０９１

，

３１９．０４ ２

，

７２１

，

０３３

，

８４５．８３ －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２

，

４３６

，

８６９

，

２８０．３３ ２

，

３７９

，

７１２

，

０５０．９１ ２．４０

股 本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０６ ３．９７ ２．２７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的要求

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９

，

７７８．４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６５％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９００．６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１９％

。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应收款项的催收和周转，当期坏账计提较上年同期

大幅下降；因公司承担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工业强基工程”等重大项目，政府补贴较去

年同期大幅增加；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新项目储备，加强市场开拓，管理费用及固定性费用

进一步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去年增幅为

１０％

—

４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上述业绩预计的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无其他说明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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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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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 � �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元）

８

，

１６２

，

９１５

，

７５４．１６ ７

，

２９３

，

７１７

，

６２７．３７ １１．９２％

营业利润

１

，

５３４

，

９１４

，

２１２．９０ １

，

２３６

，

０１３

，

７６９．９５ ２４．１８％

利润总额

１

，

５６４

，

２０２

，

９８９．０３ １

，

２７０

，

９７３

，

１０２．６２ ２３．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０９２

，

７１９

，

６９６．４１ ９０２

，

００３

，

７６２．０２ ２１．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６３ １．３５ ２０．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３６％ １１．４１％ １．９５％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０

，

４７７

，

１２４

，

７１１．２７ ９

，

７１４

，

４７３

，

３５９．００ ７．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

，

５０３

，

２０９

，

１１２．１７ ８

，

０８０

，

４８９

，

３１１．４４ ５．２３％

股本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２．６９ １２．０６ ５．２３％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１６

，

２９１．５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９２％

；实现营业利

润

１５３

，

４９１．４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４．１８％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９

，

２７１．９７

万元，

同比增长

２１．１４％

。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公司加强研发力度，优化销售体系，深化渠道变革，在保持儿童服饰营业收入持续稳定

增长的同时，休闲服饰也扭转下降趋势，恢复增长，营业收入有所提升；

（

２

）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去库存化卓有成效，使得毛利率提高。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１

，

０４７

，

７１２．４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７．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权益

８５０

，

３２０．９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２３％

，资产负债率较低。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邱光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章军荣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